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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 2019)浙0784民初7214号
浙江广成涂装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永康市五金城水木金属材料经营部
与被告浙江广成涂装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19)浙0784民初8672号

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
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东城年年发蜂
窝纸加工厂与被告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
司、童俊杰、章玲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 时
1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18号审判庭(西门4楼)。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20)浙0784 民初183号

章 晓 群 (330723198705040615)：
本院受理朱丽贞诉章晓群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诉讼义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
立案庭领取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
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 15 时，开庭地点为本
院 19 审判庭(西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0）浙0784民初232号
范交通（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云溪

村 34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311073210）、黄红华（住浙
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南苑路四弄 1 幢 5 单
元 4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02197610290922）、永康市天雄工
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象珠镇寺口吕村开发路 108 号第 1 幢，法
定代表人：范业芳）：本院在审理原告浙江
哈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范交通、黄
红华、永康市天雄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一、二共同立即偿
还 借 款 本 金 1989283.83 元 ，利 息
217688.21 元，原告代付的诉讼费 26716
元，原告代付的律师费 1 万元；2.判令被告
一、二共同支付代付费用 135000 元；3.判
令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开
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0 日 13 时 5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合议庭成
员为田晓、徐香珍、陈飞和。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435号

蔡正华(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秀山
村 法 莲 3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905092612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颜美英与被告蔡正华、黄惠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
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2415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还款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0年6
月 17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西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858号

周 武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907221717):本院受理原告
樊重阳与被告周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
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41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
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
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时10分，开庭地
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判庭(西
门4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63号

林 晓 依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60424142X); 林兴地(公民
身份号码 330722195611261417);吴顺
珠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402141421):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林晓依、林兴地、吴顺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三被
告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 1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
息、复息(利息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按月
利率 5.25625‰计算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
止，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34.87 元;罚息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按月利率 7.884375％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复息以所欠利息
为基数按月利率7.884375‰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2.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
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3.判令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0年6月23日8时40分，开庭地点
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18 号审判庭(西
门4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259号

胡 海 波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212264054):本院受理原告
张帅伟与被告胡海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
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支付工资
款126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 4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
民法院 18 号审判庭( 西门 4 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588号

浙 江 福 满 天 厨 具 有 限 公 司
(913307840641609787)； 王 胜 （
330722197605283811):本院受理黄鲜
平诉浙江福满天厨具有限公司、王胜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诉讼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 15 时 30 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审判庭(西门五楼)。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3522号
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

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德勋工贸有
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马伟华、方程丽、
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 0784 民初 352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
公司、童俊杰、章玲玲归还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90 万元，
并支付利息、罚息、复息（利息自2018年12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9.03‰计算至 2019 年
9月18日止，罚息自2019年9月19日起按
月利率 13.54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复利
以所欠利息总额为基数按月利率 13.545‰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永康市德勋工
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支付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 1 万元。上述第一、第二项款
项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三、由
马伟华、方程丽、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对
上述第一、第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

杰、章玲玲、马伟华、方程丽、永康市顶鑫装
饰材料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
2271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
元，合计 28310 元，由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
公司、童俊杰、章玲玲负担，由马伟华、方程
丽、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负连带责任。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3522号
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

玲玲：本院受理反诉原告马伟华、方程丽、
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诉反诉被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
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确认
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35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马伟华、方
程丽、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的全部诉讼
请求。如果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
俊杰、章玲玲、马伟华、方程丽、永康市顶鑫
装饰材料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反诉案件受理
费 8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680 元，由马
伟华、方程丽、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负
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
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8251号
田仲明（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田

桥村上田桥村中 53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511058212）：原告俞吕跃与
被告田仲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82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 被 告 田 仲 明 归 还 原 告 俞 吕 跃 人 民 币
198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198000元为基数，从 2019年 10月 10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 4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 4700 元，由原告俞吕跃负担 50 元，被告
田仲明负担 4650 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3月14日（第1223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市千金山陵园一期在去年12月已投入使用。为确保符合条件对象有序选
墓安放，请逝者户籍为永康市城市社区（即为：北苑社区、园丁社区、平安社区、
卫星社区、山川坛社区、许码头社区、五金城社区、东苑社区、金山社区、高镇社
区、望春社区、紫微社区、四方社区、西门社区、西山社区、飞凤社区、西苑社区、
下园社区、西津桥社区、南苑社区、丽丰社区、金胜社区、南都社区）范围的，可由
其近亲属或特定委托人携带逝者户口簿（身份证）和火化发票（骨灰寄存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代为在规定选墓区域范围内自行选墓，具体事项可电话咨询。

电话：89281662（市府网351660）、89281663（市府网351663）
时间：8:30-14:30（中午不休息） 地址：市千金山陵园管理办公室

永康市殡仪馆
2020年3月14日

千金山陵园选墓通知 停电预告
因 线 路 检 修 ，3 月 20 日 9:00-

13:00 河南 K828 线金都路支线 34#杆

后线路停电。遇雨顺延。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

网 浙 江 电 力 ”查 询 ，咨 询 电 话 ：
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端头 K86C 线 43#杆 2235 开关后段

改 造 工 作 原 定 于 3 月 13 日 9:00-

13:00 计划停电，现因故变更为 3 月 16

日9:00-13:00。

如需咨询请拨打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停电预告变更

永康市东城街道2020年度农村住房拟批基名单经各村上报，东城街道办事
处审核。特将农村住房批基基本条件，拟批基名单及东城街道举报电话公示如
下，如有异议，请在一周内向东城街道办事处举报。

一、农村住房批基基本条件：
1、人均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二十平方米或经专业机构鉴定属D级危房确需

拆移建的危房户。
2、2009年以来未出售过房屋；
3、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确需分户建房；
4、符合计划生育有关规定；
5、无违章占地建房。

二、拟批基名单：
桐墩村：李 胜 李 一
河二村：王 庆 王晓恩 楼卓正 王 伟 王国涛 杜志军 王 冲 王森泉

王东旭 王东挺 王江源 王小军 王琦琥 王华江 王卢斌 王 翔
王 巍 王卢超 王胄昆 王忠余 王先锋 王康勇

三、举报电话：87216926

永康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永康市东城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2020年3月14日

永康市东城街道2020年度农村住房拟批基名单公示


